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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东莞市外商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申请、外商股权投
资申请条件及要求

公司名称 东莞捷信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莞太路南城段63号1栋200
9室

联系电话  13410818257

产品详情

拓展外资招引渠道，赋能新兴产业发展

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QFLP）是指由境外自然人、企业或其他组织参与投资设立
的，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为投资者的利益在境内进行股权投资活动的
企业。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包括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和外商投资股权投
资企业，是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投资的重要渠道。当前，东莞处在万亿GDP、千万
人口城市新起点上，正推动共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统筹规划建设七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力争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中心。《暂行办法》的
出台，将吸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股权投资企业在本地集聚，对利用境外资金促进我
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促进我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放宽准入门槛条件，组织架构更为灵活

《暂行办法》包括总则、试点条件、试点运作、试点管理、附则共五章二十二条内
容，对我市QFLP制度的准入门槛、组织架构、工作机制、投资范围、后续管理等方
面进行了明确。根据QFLP试点工作发展趋势和现行监管实务，秉持内外资一视同仁
国民待遇原则，一是放宽准入门槛条件，除应符合国家外商投资和私募基金管理等
方面法律法规要求，对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不额外设定注册资本、首出资比例
、出资期限等限制；二是拓展投资范围，允许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投资证监会、
基金业协会许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范围和标的，包括非上市公司股权及上市



公司定增、协议转让等一级半市场交易等，并且允许以FOF（母基金）模式投资境
内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三是采取灵活的组织架构，除传统的“外资管外资”
模式，允许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发起设立或受托管理境内私募股权、创业投
资基金；内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可以发起设立或受托管理外商投资
股权投资企业，即允许“外资管内资”和“内资管外资”模式。

建立联合会商机制，促进资本要素集聚

申请试点资格应向各园区、镇街金融工作部门提交申请，经各园区、镇街初审符合
试点条件的，提交市联合会商工作机制组织认定。东莞市金融工作局将与市发展和
改革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人民银行东莞市中心支行（外汇管理局东
莞市中心支局）、市投资促进局等部门建立试点工作联合会商机制，负责试点业务
准入审批、额度备案和日常监管等。

对落户东莞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可同等享受我市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
奖励政策，其中，对落户我市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可给予高1000万的落户奖励
，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自用办公用房可给予高100万元的租金补贴。对符合
我市特色人才认定标准和产业创新人才奖励政策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人员，
可按相关规定享受纳税奖励、人才落户、住房医疗补助、子女入学、配偶安置等优
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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